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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建立抗诉建议制度 

范  廉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诉机关享有抗诉权、被告人(包括被告单位，下同)享有上诉权，侦查

机关和受害人(包括受害单位，下同)不享有抗诉权和上诉权。这对侦查机关和受害人不尽公平、合理。因

为有些案件是侦查机关经过千辛万苦得以侦破，费尽周折才将犯罪分子抓获归案；受害人人数众多或是受

害人(包括其亲属)受到了犯罪分子的残酷折磨、摧残，身心受到极大打击；受害单位则在声誉上、经济上

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如果法院因种种原因(如审判人员业务水平低、对刑法条款的理解有偏差或受到案外

因素的干扰；当然，也不排除某些审判人员徇私舞弊、枉法裁判)，没有对实施犯罪的犯罪分子(包括犯罪

单位，下同)处以刑当其罪、罚当其罪的刑罚(实践中，往往是对犯罪分子重罪定轻罪和错误或不当地对犯

罪分子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而公诉机关也因种种原因没有对法院的不当、甚至错误的一审刑事判

决提出抗诉。其后果是：第一，犯罪分子没有得到其应有的处罚；第二，受害人受伤的心灵和经济损失也

没有得到抚慰和补偿；第三，侦查机关的劳动更没有得到尊重和体现。 

    诚然，受害人对因遭受犯罪行为而造成的物质损失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如不服法院的一审刑

事附带民事赔偿判决的民事赔偿部分，有权提出上诉，但他们还是强烈要求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刑事处

罚。由于没有刑事部分的上诉权，他们只能向公诉机关提出申诉，请求公诉机关提出抗诉。但因刑诉法没

有相关的强制性规定，公诉机关对他们的请求，可以考虑，也可以不考虑。实践中，有许多案件，公诉机

关并没有因受害人由于不服法院的一审刑事判决而提出抗诉。现实中，大量的受害人由于不满法院的一审

刑事判决而常年奔走于法院、检察院、纪检委、人大等部门之间，到处申诉、上访、告状，使本人或家庭

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完全改变了原有的生活状态。其后果是给社会增加了本可以避免的不安定因素、干扰

了法院的正常审判工作，更不利的是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和形象。而侦查机关千辛万

苦、费尽周折才破获的案件，得到了一审法院对犯罪分子重罪定轻罪或者错误和不当地对犯罪分子从轻、

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样的一个判决结果，由于侦查机关没有抗诉权，他们对这样的判决只能接受，要么将

不满的意见向公诉机关反映，但这并不必然引起公诉机关的抗诉。长此以往，必然会严重挫伤侦查机关侦

破刑事案件的积极性，并会对法院审判的公正性产生质疑。 

    由于受害人不断申诉、上访、告状，可能会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促使法院复查案件。如发现该案确

有错误，才会依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但这时，案件已时过境迁，被告人正在服刑改造，或者处于缓

刑考验期间，甚至已经刑满释放，而有些被告单位的主体资格可能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比如已经破产、倒

闭、解体)，再审难度可想而知。由于被告人对原一审刑事判决已经形成思维定势，再审改判即或做到了

公正处理，也往往会引起被告人的不满，被告人也会像受害人那样如法炮制，不断地上诉、申诉，纠缠不

休。因此案件再审难审理，后遗症大，社会效果差，处理不好就会给法院的审判工作造成负面影响。 

    为避免上述情况的出现，应建立新的制度予以解决。因为实践中，由于刑诉法没有强制性规定，法院

应将一审刑事判决书同时送达给侦查机关和受害人，导致侦查机关和受害人对法院的一审刑事判决何时宣

判都不知道，这既损害了侦查机关和受害人对案件审理结果的知情权，又可能会使犯罪分子在某种程度上

逃避了应受的惩处。据此，笔者建议刑诉法应做出规定：法院判决时，应将一审刑事判决书同时送达给侦

查机关和受害人，侦查机关和受害人若不服该判决，可在法定期限内，向公诉机关提出抗诉建议，公诉机

关对上述抗诉建议，应当行使抗诉权，进行抗诉。如此，才能充分保护受害人和侦查机关的正当权益；才

能实现公检法三机关互相监督、互相制约以及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严格执法的社会监督；也更能激励审判

人员增强责任心，不断提高办案水平，确保案件质量，以实现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刑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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